附件1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工程项目招标代理自查汇总表

申报单位：                        （盖章）     填报时间：                   
法定代表人：                       （签章）    电话：                      （必填）
驻泉负责人：                     （如有签章）  电话：                       （必填） 
联系人姓名 ：                      （必填）    手机：                     （必填）     固话：                
送达邮箱：                                                                 (必填) 
企业（或泉州）地址：                                                         （必填）    

	序号
	项目  名称
	建设
业主
	投资
性质
	最高
控制价
	中标价
	专业类别
	代理收费   （元）
	是否发生投诉
	是否进场交易
	自查、自纠情况
	发公告  时间
	开标  时间
	完成情况

	1
	
	
	国有
	
	
	
	
	
	
	
	
	
	

	2
	
	
	非国有
	
	
	
	
	
	
	
	
	
	

	3
	
	
	
	
	
	
	
	
	
	
	
	
	



说明：1.企业须如实填报以上基本信息，若因信息有误，造成检查结果无法送达的，则自邮件被退回之日起视为己送达。
2.企业逾期未提出异议的，视为认同检查结果。
3.以上基本信息须先用电子计算机输入相关信息后再进行打印签章。
4.若在受检期限内无承接业务，请在项目名称内填写“无”。
5.“专业类别”填写“房建、市政、装修、监理、设计、设备安装或其它”的其中之一。
6.“是否发生投诉”指是否向招标人提出异议，或向招投标监管部门提出投诉。
7.“是否进场交易”指是否有进入县、市、区各级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进场交易。

附件2
招标代理成果文件检查标准

	序号
	检查内容
	扣分标准

	1
	违反法律、法规、部门规章的条款                      
	扣3分/每条款/每份文件，每份文件扣分上限20分，不同文件可累加

	2
	违反省级有关部门、泉州市政府制定的相关规范性文件的     
	扣3分/每条款/每份文件，每份文件扣分上限15分，不同文件可累加，扣完为止，同一问题同时违反不同文件规定的，按一次最高扣分项扣分

	3
	违反市级有关部门制定的相关规范性文件
	扣3分/每条款/每份文件，每份文件扣分上限10分，不同文件可累加，扣完为止

	4
	未按要求（含擅自更改）使用省厅制定的示范文本
	扣3分/条款

	5
	虽未违反相关规定，但明显不合理条款，或前后矛盾的
	扣3分/条款

	6
	未按规定时限办理招投标书面情况备案
	扣3分/条款

	7
	未在招投标情况书面档案中提供《建设工程招标代理评价意见表》，或提交的《建设工程招标代理评价意见表》中无评价意见，或提交的《建设工程招标代理评价意见表》中评价意见不是“好”或提交的《建设工程招标代理评价意见表》未经招标人盖章的
	扣3分

	8
	未提供项目组成员名单，或提供的项目组成员与开标进场的人员不符合或未实际到岗履职的，或项目组成员不符合规范性文件要求的
	扣3分

	9
	依法必须招标的项目，未按规定通过福建省公共资源交易电子行政监督平台备案招标文件
	扣3分

	10
	对投标人或潜在投标人关于招标文件的疑问，未予澄清或澄清内容流于形式的
	扣3分

	
	
	

	11
	是否发现通过信用评价设置隐形壁垒，排斥外地企业的情形
	扣5分/条

	12
	招标文件中资质、资格、业绩等投标人资格条件要求和评标标准是否符合具体特点和满足实际需要
	扣5分/条

	13
	是否设置不合理条件排斥或限制潜在投标人
	扣5分/条

	14
	将注册地、所有制性质、市场占有率、特定行政区域或者特定行业业绩、设立本地分支机构、本地缴纳税收社保等作为投标人资格要求和评标标准，评标定标不得排斥民营企业、中小企业
	扣5分/条

	15
	其他发现的问题
	扣1分/个

	16
	提醒注意
	不扣分。

	不良行为

	17
	招标代理机构在检查范围期间开展开标、评标活动中存在下列不规范行为，被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公布的：
（1）代理机构的行为评价类别为严重不良行为的，每次扣3分；
（2）代理机构的行为评价类别为一般不良行为的，每次扣2分；
（3）代理机构的行为评价类别为轻微不良行为的，每次扣1分。
说明：（1）入场代理行为实行扣分制，每个招标代理机构每个评价期扣分限值为10分。
（2）招标代理机构在委托代理合同签订后，按照省住建厅文件和合同约定组建不少于3人的项目组。项目组成员组成及分工应按规定上传至省行政监督平台。项目组成员由项目负责人、招标文件编制人和其他成员组成，且项目负责人不得由项目组其他人员兼任。项目负责人及负责开标服务的项目组成员，应当在开标评标现场到岗履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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